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10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陳威任 

訴訟代理人  涂文勳律師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卓濟棕 

0000000000000000

            昌盛食品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卓福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宗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兩造對於中華

民國111年11月3日本院三重簡易庭111年度重簡字第341號第一審

判決，各自提起上訴，陳威任並為訴之減縮，經本院於113年8月

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命上訴人卓濟棕與上訴人昌盛食品有限公司連帶給付

超過新臺幣（下同）23萬8,400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

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陳威任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

請均駁回。

三、上訴人卓濟棕、昌盛食品有限公司之其餘上訴駁回。

四、被上訴人卓濟棕及昌盛食品公司應再給付上訴人陳威任4,80

0元，及自民國112年1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

五、原判決主文第一項關於「民國111年5月20日」之利息起算日

更正為「民國111年4月8日」。

六、上訴人陳威任之其餘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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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第一審及第二審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關於上訴人陳

威任上訴部分，由上訴人陳威任負擔；關於上訴人卓濟棕、

昌盛食品有限公司上訴部分，由上訴人陳威任負擔60%，餘

由上訴人卓濟棕、昌盛食品有限公司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於第二審程序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

之，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

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

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上開規定於簡易程序之上訴

程序準用之。經查，上訴人即被上訴人陳威任（下稱陳威

任）起訴時依據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即上訴

人卓濟棕、昌盛食品有限公司（下逕稱其名，合稱卓濟棕等

2人）連帶給付149萬2,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嗣於上訴後

於本院捨棄精神慰撫金30萬元之請求，增加請求6個月保管

費用2萬4,000元，因而變更請求金額為121萬6,000元及法定

遲延利息（本院卷第33頁），陳威任上開所為係減縮應受判

決之事項，合於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陳威任主張：卓濟棕於110年7月29日11時8分許，駕駛車牌

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行經新北市○○區○道○號南

向39公里300公尺路肩開放之外側路肩時，變換車道未讓直

行車先行，適陳威任駕駛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

車（下稱系爭車輛）行駛至該處時反應不及，而由後方追撞

卓濟棕駕駛車輛(下稱系爭車禍事故)，致系爭車輛嚴重毀

損，經評估修復費用甚鉅，難以修復。系爭車輛經中華民國

汽車鑑價協會鑑定結果於系爭車禍事故發生時之市場交易價

格為115萬元。又陳威任因系爭車禍事故支付車輛鑑定費用

6,000元、車輛拖吊費用4,000元及車輛保管費用5萬6,000

元，均為系爭車禍事故所生之損害。又系爭車禍事故經新北

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下稱行車事故鑑定會）及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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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下稱鑑定覆議會）鑑定及覆議

結果，均認卓濟棕駕駛自用小貨車，變換車道未禮讓直行車

先行，為肇事原因，陳威任駕駛系爭車輛無肇事原因，而行

車事故鑑定會及覆議會所出具之鑑定意見及鑑定覆議意見是

新北市交通局聘請、召集饒富交通經驗之十幾位專家、學

者，經由嚴謹詳細之會議程序，始達成之多數共同意見，理

論上應較鑑定人即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由黃國平博士單一學

者之鑑定結果考慮面向更廣。系爭車禍事故地點為高速公路

上坡路段，雙方及訴外人吳承迅均稱車多或路況壅塞，陳威

任不可能超速40公里以上。卓濟棕自開啟右轉方向燈開始的

4.7秒內，陳威任之車輛保持行駛於路肩車道，並未蛇行或

偏移至他車道，卓濟棕可輕易從車身裝設的右後視鏡中看到

從右側後方路肩行駛而至的陳威任自小客車。卓濟棕依然選

擇向右轉入路肩車道，因而導致車禍發生，卓濟棕就本件車

禍發生亦有可歸責之事由，且其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

之過失，並未輕於陳威任。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

2項、第191-2條規定併予主張，請求擇一命卓濟棕賠償陳威

任所受之損失121萬6,000元。又系爭車禍事故發生時，卓濟

棕為昌盛公司員工，並正執行業務中。爰依民法第188條第1

項規定，請求昌盛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並聲明：㈠原

判決關於駁回陳威任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

部分，卓濟棕及昌盛公司應再給付陳威任62萬元，及其中59

萬6,000元自111年4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其中2萬4,000元自

上訴理由狀繕本送達即112年1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皆按年

息5%計算之利息。答辯聲明則為：上訴駁回。

二、卓濟棕等2人則以：卓濟棕於變換車道前，有先開啟方向燈

閃爍3秒以警示後方來車，嗣切入路肩時，依然與陳威任有5

台車以上約30公尺之車距，切入路肩費時2秒，完成後，尚

與陳威任有3台車以上約20公尺之車距，隨後再經過3秒，卓

濟棕車輛始與陳威任車輛發生碰撞，其碰撞力道之大，造成

陳威任車輛近乎全毀。且陳威任於警詢陳稱：「當時見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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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台車打方向燈並往右側欲切至外側路肩，我就踩煞車，

但是煞不住就撞到該車等語」，倘若屬實，互核前開監視器

影像內容，陳威任至少應有8秒的反應時間，以及30公尺以

上的停車距離。參照陳威任所提上證5、6，時速60公里時，

約需30公尺的停車距離才能將車輛完全停住，即如陳威任依

照60公里的速限行駛，當可於擦撞卓濟棕車輛之前完全煞

停，是可推認陳威任看見卓濟棕車輛方向燈閃爍時之時速，

應遠超過速限60公里，方會有於停車距離內卻未及煞車，乃

至發生嚴重碰撞之情形。何況，卓濟棕不論於變換車道切入

路肩時，抑或切入完成行駛於路肩後，均依規定以速限60公

里行駛，如陳威任所言其均依60公里的速限駕駛車輛為真，

則兩台相同速度的汽車，理應不會發生擦撞，可見陳威任事

故當時的時速必然大於60公里，才會發生陳威任車輛追撞卓

濟棕車輛之情事。卓濟棕於變換車道時，皆有遵守道路交通

安全規範，並無驟然任意變換車道，未保持安全距離或間隔

之情事，僅因無法預見陳威任車輛正朝其駛來而釀成交通事

故，系爭車禍事故乃肇因於陳威任的過失，與卓濟棕全然無

關。縱使卓濟棕對於本件交通事故具有過失（假設語，卓濟

棕等2人否認之），惟依前所述，本件交通事故的發生亦有

一部分是因為陳威任超速、未注意前方路況並與變換車道的

車輛未保持安全距離所致，系爭車禍事故，乃陳威任與卓濟

棕共同所造成，其二人對於系爭車禍事故均具有原因力，依

據民法第217第1項規定，陳威任仍須就其對系爭車禍事故的

原因力所占比例，負與有過失責任，即卓濟棕等2人得依法

減輕甚至免除賠償責任等語。並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卓濟

棕等2人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

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陳威任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

聲請均駁回。答辯聲明則為：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422頁)：

㈠、卓濟棕於110年7月29日11時8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

號自用小貨車，行經新北市○○區○道○號南向39公里300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4



公尺路肩開放之外側路肩時，為陳威任所駕駛其所有系爭車

輛由後方追撞，致系爭車輛嚴重毀損。

㈡、系爭車輛經評估修復費用甚鉅，難以修復，系爭車輛發生系

爭車禍事故前之市價為115萬元。

㈢、陳威任因系爭車禍支付鑑定費用6,000元、拖吊費用4,000

元，及寄放保養廠保管費用5萬6,000元。

㈣、發生系爭車禍事故路段之路肩限速為時速80公里。

㈤、陳威任於一審提出於法院之民事準備一狀，於111年4月7日

送達卓濟棕及昌盛食品公司。

㈥、系爭車禍事故發生時，卓濟棕為昌盛公司員工並執行業務

中。

四、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車禍事故之肇事原因為何？

　⒈經查，本院經兩造合意囑託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

（下稱成大基金會）就系爭車禍事故之肇事責任進行鑑定。

成大基金會檢視現場監視器檔案進行影像分析：其中卓濟棕

駕駛之自小貨車上行車紀錄器顯示卓濟棕之自小貨車於播放

時間1-09：57-1，開啟紅色圈記的右轉方向燈，至監視器畫

面1-10：01-21，開啟右轉方向燈時間已經過4.7秒等情，有

行車紀錄器畫面截圖附卷可證（本院卷第298頁、第300

頁）；陳威任駕駛之系爭車輛於行車紀錄器播放時間1-10：

02-1，第一次出現在卓濟棕自小貨車後右側後視鏡畫面中

（本院卷第301至302頁）；行車紀錄器播放時間1-10：02-

2，兩車已經發生撞擊（本院卷第302頁）。基上，自陳威任

之系爭車輛出現在卓濟棕自小貨車後照鏡畫面中至發生撞

擊，時間約0.033秒（1/30=0.033秒），遠小於最低反應時

間0.75秒，是卓濟棕並無未透過右側後視鏡觀測自小貨車右

後方來車，以先察覺右後方有無來車，讓右後方路肩上的直

行車先行之疏失。其次，陳威任行駛於路肩時係以靠近左側

之道路邊緣行駛等情，有監視器畫面在卷可證（本院卷第32

1至322頁），而卓濟棕因陳威任在路肩上行駛之位置靠近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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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道路邊緣行駛，導致兩車必須相隔很近，卓濟棕才能透過

自小客貨車右側後視鏡看到後方行駛而至之陳威任系爭車輛

之情況，可由系爭車輛最先出現於卓濟棕右側後照鏡中即位

於左側邊緣可資佐證（本院卷第302頁）。而審以陳威任於

系爭車禍發生前以時速120公里超速行駛（超速部分詳後

述），陳威任之所以靠左側道路行駛於路肩應係因超速行駛

而避開右側護欄的障礙物，亦即如陳威任不超速並行駛於路

肩道路中央，卓濟棕即可較容易透過右側後視鏡看到沿路肩

行駛之系爭車輛，並進而禮讓行駛在路肩之系爭車輛先行通

過，即能避免系爭車禍之發生。

　⒉次查，國道1號監視器播放時間2-59：14-5之截圖畫面上有

系爭車輛及卓濟棕自小貨車（本院卷第313頁），兩車間相

隔之距離按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設置規則，車道白線長4公

尺，兩段白線間隔6公尺，兩個白色車道線的起點距離為10

公尺為計算基礎，陳威任系爭車輛車頭與卓濟棕自小貨車車

頭相距約40公尺，與卓濟棕自小貨車車尾相距約30公尺。陳

威任自監視器播放時間2-59：14-6至播放時間2-59：15-16

行駛距離50公尺（本院卷第314頁至321頁），行駛時間為1.

5秒【（20-6)/20+16/20=1.5】，即車速為33.33公尺/秒＝1

20公里/小時。而卓濟棕自監視器播放時間2-59：14-6播放

時間2-59：14-16行駛距離不到10公尺（本院卷第313頁至31

4頁），行駛時間為0.55秒【（16-4)/20=0.55】，即車速不

超過18.18公尺/秒＝65.45公里/小時。顯見陳威任於系爭車

禍事故發生前行駛之時速已超過此路段之限速80公里，且超

速比例大於50%。而卓濟棕之行車速度符合速限規定。

　⒊復審以卓濟棕於行車紀錄器播放時間1-09：57-1，已開啟右

轉方向燈，至系爭車輛出現在監視畫面播放時間2-59：14-4

時，卓濟棕自小貨車之右轉方向燈已開啟2.7-2.75秒，以事

故路段的視線（詳本院卷第329至330頁），陳威任不可能沒

有看到卓濟棕已開啟右轉之方向燈，以陳威任之車速時速12

0公里，以0.5公尺/秒²的減速率，2秒鐘可以減速36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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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從12公里降至84公里，雖仍超越速限80公里，最後階段以

0.75公尺/秒²的緊急剎車減速率，陳威任系爭車輛及可以迴

避撞擊。亦即陳威任於發現前方卓濟棕開啟右轉方向燈時，

應有足夠時間可以採取適當措施避免系爭車禍事故之發生。

　⒋綜上，卓濟棕於系爭車禍發生前駕駛自小貨車於新北市○○

區○道0號39公里北往南上坡路段的爬坡車道北往南行駛，

之後開啟右轉方向燈後，逐漸向右側開放行駛的路肩變換車

道；陳威任同時駕駛系爭車輛，於速限80公里的上坡路段路

肩上以超過120公里/小時的平均速度超速50%以上行駛，且

在路肩上行駛時，較靠近左側道路邊線，遠離右側護欄行

駛，未注意左前方已開啟右側閃光黃燈，逐漸變換車道至路

肩中的卓濟棕自小貨車，以致追撞卓濟棕自小貨車。陳威任

駕駛系爭車輛應注意依據路肩時速80公里之速限行駛，竟以

時速120公里超速行駛嚴重違規，且未注意車前狀況，致追

撞卓濟棕駕駛之自小貨車，陳威任違規超速行為與系爭車禍

發生自存有相當因果關係，且為系爭車禍事故發生之肇事主

因。卓濟棕駕駛自小貨車，雖然開啟向右變換車道右側閃光

黃燈，且因陳威任行駛於路肩位置致系爭車輛於近距離始出

現於右側後視鏡，然而坐在駕駛座上的卓濟棕仍有機會透過

車內後視鏡或轉頭餘光，看到路肩上超速違規行駛而至之陳

威任系爭車輛，而未能更充分加以迴避，亦具有相當之過

失，且其過失行為與系爭車禍事件之發生，亦存有相當因果

關係。　

　⒌至於行車事故鑑定會依據陳威任、卓濟棕及吳承迅警詢筆

錄、道路交通事故現場照片，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卓濟棕

行車影像畫面、監視器影像畫面認定卓濟棕駕駛自用小貨

車，變換車道未禮讓直行車先行，為肇事原因，陳威任駕駛

自用小客車，無肇事因素；鑑定覆議會亦為相同結論乙節，

固有鑑定意見書及覆議意見書附卷可參（原審卷第119至121

頁、第269至270頁）。惟查，行車事故鑑定會及鑑定覆議會

僅依據雙方駕駛行為即卓濟棕沿國道1號往南方向行駛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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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道，行至肇事地點，向右變換車道時未讓直行車先行，與

同向行駛路肩之陳威任駕駛系爭車輛發生撞擊，並以路權歸

屬即汽車變換車道時，應讓直行車先行為判斷基準，而認定

卓濟棕之駕駛行為為肇事原因，陳威任駕駛系爭車輛無肇事

因素。然鑑定人成大基金會除參考上開事故現場相關資料及

當事人陳述外，並檢視事故現場監視器及行車紀錄器檔案進

行影像分析，且以定格及擷取定格影像畫面以進行肇事過程

重建，據此推論陳威任於系爭車禍事故發生時有超速行駛之

違規行為，且陳威任於卓濟棕開啟右轉方向燈時應有足夠時

間可減速以迴避系爭車禍事故發生之可能性。成大基金會之

鑑定過程顯然具有較高之科學性及嚴謹性，自難僅以行車事

故鑑定會及鑑定覆議會之結論即推翻鑑定人成大基金會之鑑

定結果。又參以國道一號監視器播放時間2-59：14-6（本院

卷第314頁），陳威任系爭車輛車頭與卓濟棕自小貨車車頭

相距約40公尺，與卓濟棕自小貨車車尾相距約30公尺，及當

時道路車輛狀況，陳威任於斯時可清楚看到左前方變換至路

肩中之卓濟棕自小貨車等情，有監視器畫面截圖在卷可佐。

惟陳威任於警察局交通事故談話中陳述，其發現危險時距離

對方約10-15m等語，有警詢筆錄在卷可參（第原審卷第67

頁）。顯見陳威任於警詢陳述內容與事實不符。而行車事故

鑑定會及鑑定覆議會依據有瑕疵之當事人陳述內容，自難為

正確之判斷。從而，陳威任執上開鑑定意見書及覆議意見書

主張其就系爭車禍事故之發生並無過失乙節，洵屬無據，不

足採信。

㈡、陳威任於系爭車禍事故所受之損失為何？

　　經查，系爭車輛因系爭車禍毀損經評估修復費用甚鉅，難以

修復，而系爭車輛於發生車禍事故前之市價為115萬元；陳

威任因系爭車禍支付鑑定費用6,000元、拖吊費用4,000元，

及寄放保養廠保管費用5萬6,000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

（詳兩造不爭執事項㈡㈢）。是陳威任因系爭車禍所生之損

失為121萬6,000元乙節（計算式：1,150,000＋6,00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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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6,000＝1,216,000），足堪認定。

㈢、陳威任得請求卓濟棕及昌盛公司連帶賠償金額為何？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

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但於防止

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不法毀損他人

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受僱

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

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

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

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

2、第196條、第18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損害之發生

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

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

　⒉承上所述，卓濟棕於行駛於國道1號高速公路時，於變換車

道至路肩時，仍有機會可透過車內後視鏡察覺路肩上超速行

駛而至之系爭車輛，而禮讓直行車先行，自難謂對於系爭車

禍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從而，陳威任依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及第191條之2規定請求卓濟棕就系爭車禍之損失負賠

償責任，自屬有據。其次陳威任因系爭車禍受有損失121萬

6,000元乙節，業經本院認定如上，而系爭車禍事故發生

時，卓濟棕為昌盛公司員工並係於執行業務中等情，為兩造

所不爭執(詳兩造不爭執事項㈥）。從而，陳威任請求昌盛

公司應與卓濟棕連帶就其損失負賠償責任，亦屬有據。惟陳

威任就系爭車禍事件之發生亦有未注意車前狀況及超速行駛

之過失，就系爭車禍事故之發生同具有過失。陳威任就系爭

車禍之發生與有過失，自應就其損害按其過失比例分擔責

任。本院審酌雙方原因力之強弱，並考量陳威任於高速公路

路肩超速50%行駛，且於卓濟棕開啟右轉方向燈後有足夠時

間減速迴避系爭車禍事故之發生，仍未採取適當措施至系爭

車禍發生，過失責任較大，為肇事主因應負80%過失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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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濟棕未禮讓後方之直行車，然因陳威任行駛於路肩時，較

靠左側道路邊線，遠離右側護欄行駛，致卓濟棕未及時發現

系爭車輛，應負20%之過失責任。是以陳威任得請求賠償之

金額121萬,6,000元，按其過失比例酌減80%後，卓濟棕及昌

盛公司應連帶賠償陳威任之金額為24萬3,200元（計算式：

1,216,000�20%＝243,200）。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

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卓濟棕及昌盛公司分別於111年4

月7日收受民事準備㈠狀繕本、於112年1月12日收受上訴理

由狀繕本，有掛號郵件回執在卷可按（本院卷第61頁、第22

4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是陳威任主張原審以卓濟棕等2

人於111年5月19日到庭為言詞辯論期日之翌日即111年5月20

日計算其於原審請求部分之遲延利息部分應有違誤乙節，應

屬有據。從而，陳威任於原審得請求之損失金額即23萬8,40

0元應自111年4月8日起、於本院得請求之追加保管費損失4,

800元應自112年1月1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為有理由，逾此範圍，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陳威任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

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卓濟棕及昌盛公司應連帶給付24萬

3,200元，及其中23萬8,400元自民事準備㈠狀繕本送達翌日

即112年4月8日起、4,800元自上訴理由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

2年1月1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之利息，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至

於陳威任依其他請求權即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經核

未能使陳威任受更有利之認定，本院自無庸就其餘請求權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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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審究，附此敘明。原審就超過上開應准許部分，為卓濟棕

及昌盛公司敗訴之判決，並為假執行之宣告，自有未洽。卓

濟棕及昌盛公司上訴意旨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

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另陳威任於本院於原請求金額範圍內變更請求之項目即保管

費部分，部分有理由，判決如主文第4項所示；陳威任於原

審所提出之民事準備㈠狀繕本於111年4月7日送達被告，原

審誤為111年5月19日，爰更正原判決主文第一項有關利息起

算日如主文第5項所示。至於上開應准許部分及不應准許之

部分，原審分別判命卓濟棕及昌盛公司連帶給付，並依職權

宣告假執行及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及陳威任敗訴判決，核無

違誤，卓濟棕、昌盛公司及陳威任就此部分仍執陳詞，指摘

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

五、本件事實、證據已經足夠明確，雙方所提出的攻擊或防禦方

法及所用的證據，經過本院斟酌後，認為都不足以影響到本

判決的結果，因此就不再逐項列出，併此說明。

六、據上論結，陳威任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卓濟

棕及昌盛食品有限公司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

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映如

                                    法　官　劉明潔

                                    法　官　王婉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書記官  許宸和

附表一：

編號 損失項目 原審請求金額 上訴後請求金額

1 車輛毀損 1,150,000元 1,1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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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拖吊費 4,000元 4,000元

3 車輛鑑價費 6,000元 6,000元

4 保管費 32,000元 56,000元

5 精神慰撫金 300,000元 0元

6 合計 1,492,000元 1,21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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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10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陳威任  
訴訟代理人  涂文勳律師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卓濟棕  


            昌盛食品有限公司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卓福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宗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1月3日本院三重簡易庭111年度重簡字第341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陳威任並為訴之減縮，經本院於113年8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命上訴人卓濟棕與上訴人昌盛食品有限公司連帶給付超過新臺幣（下同）23萬8,400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陳威任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上訴人卓濟棕、昌盛食品有限公司之其餘上訴駁回。
四、被上訴人卓濟棕及昌盛食品公司應再給付上訴人陳威任4,800元，及自民國112年1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五、原判決主文第一項關於「民國111年5月20日」之利息起算日更正為「民國111年4月8日」。
六、上訴人陳威任之其餘上訴駁回。
七、第一審及第二審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關於上訴人陳威任上訴部分，由上訴人陳威任負擔；關於上訴人卓濟棕、昌盛食品有限公司上訴部分，由上訴人陳威任負擔60%，餘由上訴人卓濟棕、昌盛食品有限公司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於第二審程序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上開規定於簡易程序之上訴程序準用之。經查，上訴人即被上訴人陳威任（下稱陳威任）起訴時依據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即上訴人卓濟棕、昌盛食品有限公司（下逕稱其名，合稱卓濟棕等2人）連帶給付149萬2,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嗣於上訴後於本院捨棄精神慰撫金30萬元之請求，增加請求6個月保管費用2萬4,000元，因而變更請求金額為121萬6,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本院卷第33頁），陳威任上開所為係減縮應受判決之事項，合於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陳威任主張：卓濟棕於110年7月29日11時8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行經新北市○○區○道○號南向39公里300公尺路肩開放之外側路肩時，變換車道未讓直行車先行，適陳威任駕駛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行駛至該處時反應不及，而由後方追撞卓濟棕駕駛車輛(下稱系爭車禍事故)，致系爭車輛嚴重毀損，經評估修復費用甚鉅，難以修復。系爭車輛經中華民國汽車鑑價協會鑑定結果於系爭車禍事故發生時之市場交易價格為115萬元。又陳威任因系爭車禍事故支付車輛鑑定費用6,000元、車輛拖吊費用4,000元及車輛保管費用5萬6,000元，均為系爭車禍事故所生之損害。又系爭車禍事故經新北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下稱行車事故鑑定會）及新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下稱鑑定覆議會）鑑定及覆議結果，均認卓濟棕駕駛自用小貨車，變換車道未禮讓直行車先行，為肇事原因，陳威任駕駛系爭車輛無肇事原因，而行車事故鑑定會及覆議會所出具之鑑定意見及鑑定覆議意見是新北市交通局聘請、召集饒富交通經驗之十幾位專家、學者，經由嚴謹詳細之會議程序，始達成之多數共同意見，理論上應較鑑定人即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由黃國平博士單一學者之鑑定結果考慮面向更廣。系爭車禍事故地點為高速公路上坡路段，雙方及訴外人吳承迅均稱車多或路況壅塞，陳威任不可能超速40公里以上。卓濟棕自開啟右轉方向燈開始的4.7秒內，陳威任之車輛保持行駛於路肩車道，並未蛇行或偏移至他車道，卓濟棕可輕易從車身裝設的右後視鏡中看到從右側後方路肩行駛而至的陳威任自小客車。卓濟棕依然選擇向右轉入路肩車道，因而導致車禍發生，卓濟棕就本件車禍發生亦有可歸責之事由，且其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之過失，並未輕於陳威任。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2條規定併予主張，請求擇一命卓濟棕賠償陳威任所受之損失121萬6,000元。又系爭車禍事故發生時，卓濟棕為昌盛公司員工，並正執行業務中。爰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昌盛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並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陳威任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卓濟棕及昌盛公司應再給付陳威任62萬元，及其中59萬6,000元自111年4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其中2萬4,000元自上訴理由狀繕本送達即112年1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皆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答辯聲明則為：上訴駁回。
二、卓濟棕等2人則以：卓濟棕於變換車道前，有先開啟方向燈閃爍3秒以警示後方來車，嗣切入路肩時，依然與陳威任有5台車以上約30公尺之車距，切入路肩費時2秒，完成後，尚與陳威任有3台車以上約20公尺之車距，隨後再經過3秒，卓濟棕車輛始與陳威任車輛發生碰撞，其碰撞力道之大，造成陳威任車輛近乎全毀。且陳威任於警詢陳稱：「當時見前方有一台車打方向燈並往右側欲切至外側路肩，我就踩煞車，但是煞不住就撞到該車等語」，倘若屬實，互核前開監視器影像內容，陳威任至少應有8秒的反應時間，以及30公尺以上的停車距離。參照陳威任所提上證5、6，時速60公里時，約需30公尺的停車距離才能將車輛完全停住，即如陳威任依照60公里的速限行駛，當可於擦撞卓濟棕車輛之前完全煞停，是可推認陳威任看見卓濟棕車輛方向燈閃爍時之時速，應遠超過速限60公里，方會有於停車距離內卻未及煞車，乃至發生嚴重碰撞之情形。何況，卓濟棕不論於變換車道切入路肩時，抑或切入完成行駛於路肩後，均依規定以速限60公里行駛，如陳威任所言其均依60公里的速限駕駛車輛為真，則兩台相同速度的汽車，理應不會發生擦撞，可見陳威任事故當時的時速必然大於60公里，才會發生陳威任車輛追撞卓濟棕車輛之情事。卓濟棕於變換車道時，皆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規範，並無驟然任意變換車道，未保持安全距離或間隔之情事，僅因無法預見陳威任車輛正朝其駛來而釀成交通事故，系爭車禍事故乃肇因於陳威任的過失，與卓濟棕全然無關。縱使卓濟棕對於本件交通事故具有過失（假設語，卓濟棕等2人否認之），惟依前所述，本件交通事故的發生亦有一部分是因為陳威任超速、未注意前方路況並與變換車道的車輛未保持安全距離所致，系爭車禍事故，乃陳威任與卓濟棕共同所造成，其二人對於系爭車禍事故均具有原因力，依據民法第217第1項規定，陳威任仍須就其對系爭車禍事故的原因力所占比例，負與有過失責任，即卓濟棕等2人得依法減輕甚至免除賠償責任等語。並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卓濟棕等2人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陳威任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答辯聲明則為：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422頁)：
㈠、卓濟棕於110年7月29日11時8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行經新北市○○區○道○號南向39公里300公尺路肩開放之外側路肩時，為陳威任所駕駛其所有系爭車輛由後方追撞，致系爭車輛嚴重毀損。
㈡、系爭車輛經評估修復費用甚鉅，難以修復，系爭車輛發生系爭車禍事故前之市價為115萬元。
㈢、陳威任因系爭車禍支付鑑定費用6,000元、拖吊費用4,000元，及寄放保養廠保管費用5萬6,000元。
㈣、發生系爭車禍事故路段之路肩限速為時速80公里。
㈤、陳威任於一審提出於法院之民事準備一狀，於111年4月7日送達卓濟棕及昌盛食品公司。
㈥、系爭車禍事故發生時，卓濟棕為昌盛公司員工並執行業務 中。
四、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車禍事故之肇事原因為何？
　⒈經查，本院經兩造合意囑託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下稱成大基金會）就系爭車禍事故之肇事責任進行鑑定。成大基金會檢視現場監視器檔案進行影像分析：其中卓濟棕駕駛之自小貨車上行車紀錄器顯示卓濟棕之自小貨車於播放時間1-09：57-1，開啟紅色圈記的右轉方向燈，至監視器畫面1-10：01-21，開啟右轉方向燈時間已經過4.7秒等情，有行車紀錄器畫面截圖附卷可證（本院卷第298頁、第300頁）；陳威任駕駛之系爭車輛於行車紀錄器播放時間1-10：02-1，第一次出現在卓濟棕自小貨車後右側後視鏡畫面中（本院卷第301至302頁）；行車紀錄器播放時間1-10：02-2，兩車已經發生撞擊（本院卷第302頁）。基上，自陳威任之系爭車輛出現在卓濟棕自小貨車後照鏡畫面中至發生撞擊，時間約0.033秒（1/30=0.033秒），遠小於最低反應時間0.75秒，是卓濟棕並無未透過右側後視鏡觀測自小貨車右後方來車，以先察覺右後方有無來車，讓右後方路肩上的直行車先行之疏失。其次，陳威任行駛於路肩時係以靠近左側之道路邊緣行駛等情，有監視器畫面在卷可證（本院卷第321至322頁），而卓濟棕因陳威任在路肩上行駛之位置靠近左側道路邊緣行駛，導致兩車必須相隔很近，卓濟棕才能透過自小客貨車右側後視鏡看到後方行駛而至之陳威任系爭車輛之情況，可由系爭車輛最先出現於卓濟棕右側後照鏡中即位於左側邊緣可資佐證（本院卷第302頁）。而審以陳威任於系爭車禍發生前以時速120公里超速行駛（超速部分詳後述），陳威任之所以靠左側道路行駛於路肩應係因超速行駛而避開右側護欄的障礙物，亦即如陳威任不超速並行駛於路肩道路中央，卓濟棕即可較容易透過右側後視鏡看到沿路肩行駛之系爭車輛，並進而禮讓行駛在路肩之系爭車輛先行通過，即能避免系爭車禍之發生。
　⒉次查，國道1號監視器播放時間2-59：14-5之截圖畫面上有系爭車輛及卓濟棕自小貨車（本院卷第313頁），兩車間相隔之距離按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設置規則，車道白線長4公尺，兩段白線間隔6公尺，兩個白色車道線的起點距離為10公尺為計算基礎，陳威任系爭車輛車頭與卓濟棕自小貨車車頭相距約40公尺，與卓濟棕自小貨車車尾相距約30公尺。陳威任自監視器播放時間2-59：14-6至播放時間2-59：15-16行駛距離50公尺（本院卷第314頁至321頁），行駛時間為1.5秒【（20-6)/20+16/20=1.5】，即車速為33.33公尺/秒＝120公里/小時。而卓濟棕自監視器播放時間2-59：14-6播放時間2-59：14-16行駛距離不到10公尺（本院卷第313頁至314頁），行駛時間為0.55秒【（16-4)/20=0.55】，即車速不超過18.18公尺/秒＝65.45公里/小時。顯見陳威任於系爭車禍事故發生前行駛之時速已超過此路段之限速80公里，且超速比例大於50%。而卓濟棕之行車速度符合速限規定。
　⒊復審以卓濟棕於行車紀錄器播放時間1-09：57-1，已開啟右轉方向燈，至系爭車輛出現在監視畫面播放時間2-59：14-4時，卓濟棕自小貨車之右轉方向燈已開啟2.7-2.75秒，以事故路段的視線（詳本院卷第329至330頁），陳威任不可能沒有看到卓濟棕已開啟右轉之方向燈，以陳威任之車速時速120公里，以0.5公尺/秒²的減速率，2秒鐘可以減速36公里，即從12公里降至84公里，雖仍超越速限80公里，最後階段以0.75公尺/秒²的緊急剎車減速率，陳威任系爭車輛及可以迴避撞擊。亦即陳威任於發現前方卓濟棕開啟右轉方向燈時，應有足夠時間可以採取適當措施避免系爭車禍事故之發生。
　⒋綜上，卓濟棕於系爭車禍發生前駕駛自小貨車於新北市○○區○道0號39公里北往南上坡路段的爬坡車道北往南行駛，之後開啟右轉方向燈後，逐漸向右側開放行駛的路肩變換車道；陳威任同時駕駛系爭車輛，於速限80公里的上坡路段路肩上以超過120公里/小時的平均速度超速50%以上行駛，且在路肩上行駛時，較靠近左側道路邊線，遠離右側護欄行駛，未注意左前方已開啟右側閃光黃燈，逐漸變換車道至路肩中的卓濟棕自小貨車，以致追撞卓濟棕自小貨車。陳威任駕駛系爭車輛應注意依據路肩時速80公里之速限行駛，竟以時速120公里超速行駛嚴重違規，且未注意車前狀況，致追撞卓濟棕駕駛之自小貨車，陳威任違規超速行為與系爭車禍發生自存有相當因果關係，且為系爭車禍事故發生之肇事主因。卓濟棕駕駛自小貨車，雖然開啟向右變換車道右側閃光黃燈，且因陳威任行駛於路肩位置致系爭車輛於近距離始出現於右側後視鏡，然而坐在駕駛座上的卓濟棕仍有機會透過車內後視鏡或轉頭餘光，看到路肩上超速違規行駛而至之陳威任系爭車輛，而未能更充分加以迴避，亦具有相當之過失，且其過失行為與系爭車禍事件之發生，亦存有相當因果關係。　
　⒌至於行車事故鑑定會依據陳威任、卓濟棕及吳承迅警詢筆錄、道路交通事故現場照片，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卓濟棕行車影像畫面、監視器影像畫面認定卓濟棕駕駛自用小貨車，變換車道未禮讓直行車先行，為肇事原因，陳威任駕駛自用小客車，無肇事因素；鑑定覆議會亦為相同結論乙節，固有鑑定意見書及覆議意見書附卷可參（原審卷第119至121頁、第269至270頁）。惟查，行車事故鑑定會及鑑定覆議會僅依據雙方駕駛行為即卓濟棕沿國道1號往南方向行駛輔助車道，行至肇事地點，向右變換車道時未讓直行車先行，與同向行駛路肩之陳威任駕駛系爭車輛發生撞擊，並以路權歸屬即汽車變換車道時，應讓直行車先行為判斷基準，而認定卓濟棕之駕駛行為為肇事原因，陳威任駕駛系爭車輛無肇事因素。然鑑定人成大基金會除參考上開事故現場相關資料及當事人陳述外，並檢視事故現場監視器及行車紀錄器檔案進行影像分析，且以定格及擷取定格影像畫面以進行肇事過程重建，據此推論陳威任於系爭車禍事故發生時有超速行駛之違規行為，且陳威任於卓濟棕開啟右轉方向燈時應有足夠時間可減速以迴避系爭車禍事故發生之可能性。成大基金會之鑑定過程顯然具有較高之科學性及嚴謹性，自難僅以行車事故鑑定會及鑑定覆議會之結論即推翻鑑定人成大基金會之鑑定結果。又參以國道一號監視器播放時間2-59：14-6（本院卷第314頁），陳威任系爭車輛車頭與卓濟棕自小貨車車頭相距約40公尺，與卓濟棕自小貨車車尾相距約30公尺，及當時道路車輛狀況，陳威任於斯時可清楚看到左前方變換至路肩中之卓濟棕自小貨車等情，有監視器畫面截圖在卷可佐。惟陳威任於警察局交通事故談話中陳述，其發現危險時距離對方約10-15m等語，有警詢筆錄在卷可參（第原審卷第67頁）。顯見陳威任於警詢陳述內容與事實不符。而行車事故鑑定會及鑑定覆議會依據有瑕疵之當事人陳述內容，自難為正確之判斷。從而，陳威任執上開鑑定意見書及覆議意見書主張其就系爭車禍事故之發生並無過失乙節，洵屬無據，不足採信。
㈡、陳威任於系爭車禍事故所受之損失為何？
　　經查，系爭車輛因系爭車禍毀損經評估修復費用甚鉅，難以修復，而系爭車輛於發生車禍事故前之市價為115萬元；陳威任因系爭車禍支付鑑定費用6,000元、拖吊費用4,000元，及寄放保養廠保管費用5萬6,000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詳兩造不爭執事項㈡㈢）。是陳威任因系爭車禍所生之損失為121萬6,000元乙節（計算式：1,150,000＋6,000＋4,000＋56,000＝1,216,000），足堪認定。
㈢、陳威任得請求卓濟棕及昌盛公司連帶賠償金額為何？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但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第196條、第18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
　⒉承上所述，卓濟棕於行駛於國道1號高速公路時，於變換車道至路肩時，仍有機會可透過車內後視鏡察覺路肩上超速行駛而至之系爭車輛，而禮讓直行車先行，自難謂對於系爭車禍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從而，陳威任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191條之2規定請求卓濟棕就系爭車禍之損失負賠償責任，自屬有據。其次陳威任因系爭車禍受有損失121萬6,000元乙節，業經本院認定如上，而系爭車禍事故發生時，卓濟棕為昌盛公司員工並係於執行業務中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詳兩造不爭執事項㈥）。從而，陳威任請求昌盛公司應與卓濟棕連帶就其損失負賠償責任，亦屬有據。惟陳威任就系爭車禍事件之發生亦有未注意車前狀況及超速行駛之過失，就系爭車禍事故之發生同具有過失。陳威任就系爭車禍之發生與有過失，自應就其損害按其過失比例分擔責任。本院審酌雙方原因力之強弱，並考量陳威任於高速公路路肩超速50%行駛，且於卓濟棕開啟右轉方向燈後有足夠時間減速迴避系爭車禍事故之發生，仍未採取適當措施至系爭車禍發生，過失責任較大，為肇事主因應負80%過失責任；卓濟棕未禮讓後方之直行車，然因陳威任行駛於路肩時，較靠左側道路邊線，遠離右側護欄行駛，致卓濟棕未及時發現系爭車輛，應負20%之過失責任。是以陳威任得請求賠償之金額121萬,6,000元，按其過失比例酌減80%後，卓濟棕及昌盛公司應連帶賠償陳威任之金額為24萬3,200元（計算式：1,216,00020%＝243,200）。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卓濟棕及昌盛公司分別於111年4月7日收受民事準備㈠狀繕本、於112年1月12日收受上訴理由狀繕本，有掛號郵件回執在卷可按（本院卷第61頁、第224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是陳威任主張原審以卓濟棕等2人於111年5月19日到庭為言詞辯論期日之翌日即111年5月20日計算其於原審請求部分之遲延利息部分應有違誤乙節，應屬有據。從而，陳威任於原審得請求之損失金額即23萬8,400元應自111年4月8日起、於本院得請求之追加保管費損失4,800元應自112年1月1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逾此範圍，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陳威任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卓濟棕及昌盛公司應連帶給付24萬3,200元，及其中23萬8,400元自民事準備㈠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4月8日起、4,800元自上訴理由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月1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至於陳威任依其他請求權即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經核未能使陳威任受更有利之認定，本院自無庸就其餘請求權併予審究，附此敘明。原審就超過上開應准許部分，為卓濟棕及昌盛公司敗訴之判決，並為假執行之宣告，自有未洽。卓濟棕及昌盛公司上訴意旨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另陳威任於本院於原請求金額範圍內變更請求之項目即保管費部分，部分有理由，判決如主文第4項所示；陳威任於原審所提出之民事準備㈠狀繕本於111年4月7日送達被告，原審誤為111年5月19日，爰更正原判決主文第一項有關利息起算日如主文第5項所示。至於上開應准許部分及不應准許之部分，原審分別判命卓濟棕及昌盛公司連帶給付，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及陳威任敗訴判決，核無違誤，卓濟棕、昌盛公司及陳威任就此部分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
五、本件事實、證據已經足夠明確，雙方所提出的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的證據，經過本院斟酌後，認為都不足以影響到本判決的結果，因此就不再逐項列出，併此說明。
六、據上論結，陳威任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卓濟棕及昌盛食品有限公司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映如
                                    法　官　劉明潔
                                    法　官　王婉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書記官  許宸和
附表一：
		編號

		損失項目

		原審請求金額

		上訴後請求金額



		1

		車輛毀損

		1,150,000元

		1,150,000元



		2

		拖吊費

		4,000元

		4,000元



		3

		車輛鑑價費

		6,000元

		6,000元



		4

		保管費

		32,000元

		56,000元



		5

		精神慰撫金

		300,000元

		0元



		6

		合計

		1,492,000元

		1,216,000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10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陳威任  
訴訟代理人  涂文勳律師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卓濟棕  

            昌盛食品有限公司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卓福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宗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兩造對於中華
民國111年11月3日本院三重簡易庭111年度重簡字第341號第一審
判決，各自提起上訴，陳威任並為訴之減縮，經本院於113年8月
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命上訴人卓濟棕與上訴人昌盛食品有限公司連帶給付
    超過新臺幣（下同）23萬8,400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
    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陳威任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
    請均駁回。
三、上訴人卓濟棕、昌盛食品有限公司之其餘上訴駁回。
四、被上訴人卓濟棕及昌盛食品公司應再給付上訴人陳威任4,80
    0元，及自民國112年1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
五、原判決主文第一項關於「民國111年5月20日」之利息起算日
    更正為「民國111年4月8日」。
六、上訴人陳威任之其餘上訴駁回。
七、第一審及第二審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關於上訴人陳
    威任上訴部分，由上訴人陳威任負擔；關於上訴人卓濟棕、
    昌盛食品有限公司上訴部分，由上訴人陳威任負擔60%，餘
    由上訴人卓濟棕、昌盛食品有限公司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於第二審程序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
    之，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
    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
    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上開規定於簡易程序之上訴
    程序準用之。經查，上訴人即被上訴人陳威任（下稱陳威任
    ）起訴時依據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即上訴人
    卓濟棕、昌盛食品有限公司（下逕稱其名，合稱卓濟棕等2
    人）連帶給付149萬2,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嗣於上訴後於
    本院捨棄精神慰撫金30萬元之請求，增加請求6個月保管費
    用2萬4,000元，因而變更請求金額為121萬6,000元及法定遲
    延利息（本院卷第33頁），陳威任上開所為係減縮應受判決
    之事項，合於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陳威任主張：卓濟棕於110年7月29日11時8分許，駕駛車牌
    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行經新北市○○區○道○號南向39
    公里300公尺路肩開放之外側路肩時，變換車道未讓直行車
    先行，適陳威任駕駛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
    下稱系爭車輛）行駛至該處時反應不及，而由後方追撞卓濟
    棕駕駛車輛(下稱系爭車禍事故)，致系爭車輛嚴重毀損，經
    評估修復費用甚鉅，難以修復。系爭車輛經中華民國汽車鑑
    價協會鑑定結果於系爭車禍事故發生時之市場交易價格為11
    5萬元。又陳威任因系爭車禍事故支付車輛鑑定費用6,000元
    、車輛拖吊費用4,000元及車輛保管費用5萬6,000元，均為
    系爭車禍事故所生之損害。又系爭車禍事故經新北市政府車
    輛行車事故鑑定會（下稱行車事故鑑定會）及新北市車輛行
    車事故鑑定覆議會（下稱鑑定覆議會）鑑定及覆議結果，均
    認卓濟棕駕駛自用小貨車，變換車道未禮讓直行車先行，為
    肇事原因，陳威任駕駛系爭車輛無肇事原因，而行車事故鑑
    定會及覆議會所出具之鑑定意見及鑑定覆議意見是新北市交
    通局聘請、召集饒富交通經驗之十幾位專家、學者，經由嚴
    謹詳細之會議程序，始達成之多數共同意見，理論上應較鑑
    定人即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由黃國平博士單一學者之鑑定結
    果考慮面向更廣。系爭車禍事故地點為高速公路上坡路段，
    雙方及訴外人吳承迅均稱車多或路況壅塞，陳威任不可能超
    速40公里以上。卓濟棕自開啟右轉方向燈開始的4.7秒內，
    陳威任之車輛保持行駛於路肩車道，並未蛇行或偏移至他車
    道，卓濟棕可輕易從車身裝設的右後視鏡中看到從右側後方
    路肩行駛而至的陳威任自小客車。卓濟棕依然選擇向右轉入
    路肩車道，因而導致車禍發生，卓濟棕就本件車禍發生亦有
    可歸責之事由，且其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之過失，並
    未輕於陳威任。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
    -2條規定併予主張，請求擇一命卓濟棕賠償陳威任所受之損
    失121萬6,000元。又系爭車禍事故發生時，卓濟棕為昌盛公
    司員工，並正執行業務中。爰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
    求昌盛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並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
    回陳威任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卓濟
    棕及昌盛公司應再給付陳威任62萬元，及其中59萬6,000元
    自111年4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其中2萬4,000元自上訴理由
    狀繕本送達即112年1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皆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答辯聲明則為：上訴駁回。
二、卓濟棕等2人則以：卓濟棕於變換車道前，有先開啟方向燈
    閃爍3秒以警示後方來車，嗣切入路肩時，依然與陳威任有5
    台車以上約30公尺之車距，切入路肩費時2秒，完成後，尚
    與陳威任有3台車以上約20公尺之車距，隨後再經過3秒，卓
    濟棕車輛始與陳威任車輛發生碰撞，其碰撞力道之大，造成
    陳威任車輛近乎全毀。且陳威任於警詢陳稱：「當時見前方
    有一台車打方向燈並往右側欲切至外側路肩，我就踩煞車，
    但是煞不住就撞到該車等語」，倘若屬實，互核前開監視器
    影像內容，陳威任至少應有8秒的反應時間，以及30公尺以
    上的停車距離。參照陳威任所提上證5、6，時速60公里時，
    約需30公尺的停車距離才能將車輛完全停住，即如陳威任依
    照60公里的速限行駛，當可於擦撞卓濟棕車輛之前完全煞停
    ，是可推認陳威任看見卓濟棕車輛方向燈閃爍時之時速，應
    遠超過速限60公里，方會有於停車距離內卻未及煞車，乃至
    發生嚴重碰撞之情形。何況，卓濟棕不論於變換車道切入路
    肩時，抑或切入完成行駛於路肩後，均依規定以速限60公里
    行駛，如陳威任所言其均依60公里的速限駕駛車輛為真，則
    兩台相同速度的汽車，理應不會發生擦撞，可見陳威任事故
    當時的時速必然大於60公里，才會發生陳威任車輛追撞卓濟
    棕車輛之情事。卓濟棕於變換車道時，皆有遵守道路交通安
    全規範，並無驟然任意變換車道，未保持安全距離或間隔之
    情事，僅因無法預見陳威任車輛正朝其駛來而釀成交通事故
    ，系爭車禍事故乃肇因於陳威任的過失，與卓濟棕全然無關
    。縱使卓濟棕對於本件交通事故具有過失（假設語，卓濟棕
    等2人否認之），惟依前所述，本件交通事故的發生亦有一
    部分是因為陳威任超速、未注意前方路況並與變換車道的車
    輛未保持安全距離所致，系爭車禍事故，乃陳威任與卓濟棕
    共同所造成，其二人對於系爭車禍事故均具有原因力，依據
    民法第217第1項規定，陳威任仍須就其對系爭車禍事故的原
    因力所占比例，負與有過失責任，即卓濟棕等2人得依法減
    輕甚至免除賠償責任等語。並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卓濟棕
    等2人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
    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陳威任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
    請均駁回。答辯聲明則為：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422頁)：
㈠、卓濟棕於110年7月29日11時8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
    自用小貨車，行經新北市○○區○道○號南向39公里300公尺路
    肩開放之外側路肩時，為陳威任所駕駛其所有系爭車輛由後
    方追撞，致系爭車輛嚴重毀損。
㈡、系爭車輛經評估修復費用甚鉅，難以修復，系爭車輛發生系
    爭車禍事故前之市價為115萬元。
㈢、陳威任因系爭車禍支付鑑定費用6,000元、拖吊費用4,000元
    ，及寄放保養廠保管費用5萬6,000元。
㈣、發生系爭車禍事故路段之路肩限速為時速80公里。
㈤、陳威任於一審提出於法院之民事準備一狀，於111年4月7日送
    達卓濟棕及昌盛食品公司。
㈥、系爭車禍事故發生時，卓濟棕為昌盛公司員工並執行業務 中
    。
四、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車禍事故之肇事原因為何？
　⒈經查，本院經兩造合意囑託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
    下稱成大基金會）就系爭車禍事故之肇事責任進行鑑定。成
    大基金會檢視現場監視器檔案進行影像分析：其中卓濟棕駕
    駛之自小貨車上行車紀錄器顯示卓濟棕之自小貨車於播放時
    間1-09：57-1，開啟紅色圈記的右轉方向燈，至監視器畫面
    1-10：01-21，開啟右轉方向燈時間已經過4.7秒等情，有行
    車紀錄器畫面截圖附卷可證（本院卷第298頁、第300頁）；
    陳威任駕駛之系爭車輛於行車紀錄器播放時間1-10：02-1，
    第一次出現在卓濟棕自小貨車後右側後視鏡畫面中（本院卷
    第301至302頁）；行車紀錄器播放時間1-10：02-2，兩車已
    經發生撞擊（本院卷第302頁）。基上，自陳威任之系爭車
    輛出現在卓濟棕自小貨車後照鏡畫面中至發生撞擊，時間約
    0.033秒（1/30=0.033秒），遠小於最低反應時間0.75秒，
    是卓濟棕並無未透過右側後視鏡觀測自小貨車右後方來車，
    以先察覺右後方有無來車，讓右後方路肩上的直行車先行之
    疏失。其次，陳威任行駛於路肩時係以靠近左側之道路邊緣
    行駛等情，有監視器畫面在卷可證（本院卷第321至322頁）
    ，而卓濟棕因陳威任在路肩上行駛之位置靠近左側道路邊緣
    行駛，導致兩車必須相隔很近，卓濟棕才能透過自小客貨車
    右側後視鏡看到後方行駛而至之陳威任系爭車輛之情況，可
    由系爭車輛最先出現於卓濟棕右側後照鏡中即位於左側邊緣
    可資佐證（本院卷第302頁）。而審以陳威任於系爭車禍發
    生前以時速120公里超速行駛（超速部分詳後述），陳威任
    之所以靠左側道路行駛於路肩應係因超速行駛而避開右側護
    欄的障礙物，亦即如陳威任不超速並行駛於路肩道路中央，
    卓濟棕即可較容易透過右側後視鏡看到沿路肩行駛之系爭車
    輛，並進而禮讓行駛在路肩之系爭車輛先行通過，即能避免
    系爭車禍之發生。
　⒉次查，國道1號監視器播放時間2-59：14-5之截圖畫面上有系
    爭車輛及卓濟棕自小貨車（本院卷第313頁），兩車間相隔
    之距離按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設置規則，車道白線長4公尺，
    兩段白線間隔6公尺，兩個白色車道線的起點距離為10公尺
    為計算基礎，陳威任系爭車輛車頭與卓濟棕自小貨車車頭相
    距約40公尺，與卓濟棕自小貨車車尾相距約30公尺。陳威任
    自監視器播放時間2-59：14-6至播放時間2-59：15-16行駛
    距離50公尺（本院卷第314頁至321頁），行駛時間為1.5秒
    【（20-6)/20+16/20=1.5】，即車速為33.33公尺/秒＝120公
    里/小時。而卓濟棕自監視器播放時間2-59：14-6播放時間2
    -59：14-16行駛距離不到10公尺（本院卷第313頁至314頁）
    ，行駛時間為0.55秒【（16-4)/20=0.55】，即車速不超過1
    8.18公尺/秒＝65.45公里/小時。顯見陳威任於系爭車禍事故
    發生前行駛之時速已超過此路段之限速80公里，且超速比例
    大於50%。而卓濟棕之行車速度符合速限規定。
　⒊復審以卓濟棕於行車紀錄器播放時間1-09：57-1，已開啟右
    轉方向燈，至系爭車輛出現在監視畫面播放時間2-59：14-4
    時，卓濟棕自小貨車之右轉方向燈已開啟2.7-2.75秒，以事
    故路段的視線（詳本院卷第329至330頁），陳威任不可能沒
    有看到卓濟棕已開啟右轉之方向燈，以陳威任之車速時速12
    0公里，以0.5公尺/秒²的減速率，2秒鐘可以減速36公里，
    即從12公里降至84公里，雖仍超越速限80公里，最後階段以
    0.75公尺/秒²的緊急剎車減速率，陳威任系爭車輛及可以迴
    避撞擊。亦即陳威任於發現前方卓濟棕開啟右轉方向燈時，
    應有足夠時間可以採取適當措施避免系爭車禍事故之發生。
　⒋綜上，卓濟棕於系爭車禍發生前駕駛自小貨車於新北市○○區○道0號39公里北往南上坡路段的爬坡車道北往南行駛，之後開啟右轉方向燈後，逐漸向右側開放行駛的路肩變換車道；陳威任同時駕駛系爭車輛，於速限80公里的上坡路段路肩上以超過120公里/小時的平均速度超速50%以上行駛，且在路肩上行駛時，較靠近左側道路邊線，遠離右側護欄行駛，未注意左前方已開啟右側閃光黃燈，逐漸變換車道至路肩中的卓濟棕自小貨車，以致追撞卓濟棕自小貨車。陳威任駕駛系爭車輛應注意依據路肩時速80公里之速限行駛，竟以時速120公里超速行駛嚴重違規，且未注意車前狀況，致追撞卓濟棕駕駛之自小貨車，陳威任違規超速行為與系爭車禍發生自存有相當因果關係，且為系爭車禍事故發生之肇事主因。卓濟棕駕駛自小貨車，雖然開啟向右變換車道右側閃光黃燈，且因陳威任行駛於路肩位置致系爭車輛於近距離始出現於右側後視鏡，然而坐在駕駛座上的卓濟棕仍有機會透過車內後視鏡或轉頭餘光，看到路肩上超速違規行駛而至之陳威任系爭車輛，而未能更充分加以迴避，亦具有相當之過失，且其過失行為與系爭車禍事件之發生，亦存有相當因果關係。　
　⒌至於行車事故鑑定會依據陳威任、卓濟棕及吳承迅警詢筆錄、道路交通事故現場照片，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卓濟棕行車影像畫面、監視器影像畫面認定卓濟棕駕駛自用小貨車，變換車道未禮讓直行車先行，為肇事原因，陳威任駕駛自用小客車，無肇事因素；鑑定覆議會亦為相同結論乙節，固有鑑定意見書及覆議意見書附卷可參（原審卷第119至121頁、第269至270頁）。惟查，行車事故鑑定會及鑑定覆議會僅依據雙方駕駛行為即卓濟棕沿國道1號往南方向行駛輔助車道，行至肇事地點，向右變換車道時未讓直行車先行，與同向行駛路肩之陳威任駕駛系爭車輛發生撞擊，並以路權歸屬即汽車變換車道時，應讓直行車先行為判斷基準，而認定卓濟棕之駕駛行為為肇事原因，陳威任駕駛系爭車輛無肇事因素。然鑑定人成大基金會除參考上開事故現場相關資料及當事人陳述外，並檢視事故現場監視器及行車紀錄器檔案進行影像分析，且以定格及擷取定格影像畫面以進行肇事過程重建，據此推論陳威任於系爭車禍事故發生時有超速行駛之違規行為，且陳威任於卓濟棕開啟右轉方向燈時應有足夠時間可減速以迴避系爭車禍事故發生之可能性。成大基金會之鑑定過程顯然具有較高之科學性及嚴謹性，自難僅以行車事故鑑定會及鑑定覆議會之結論即推翻鑑定人成大基金會之鑑定結果。又參以國道一號監視器播放時間2-59：14-6（本院卷第314頁），陳威任系爭車輛車頭與卓濟棕自小貨車車頭相距約40公尺，與卓濟棕自小貨車車尾相距約30公尺，及當時道路車輛狀況，陳威任於斯時可清楚看到左前方變換至路肩中之卓濟棕自小貨車等情，有監視器畫面截圖在卷可佐。惟陳威任於警察局交通事故談話中陳述，其發現危險時距離對方約10-15m等語，有警詢筆錄在卷可參（第原審卷第67頁）。顯見陳威任於警詢陳述內容與事實不符。而行車事故鑑定會及鑑定覆議會依據有瑕疵之當事人陳述內容，自難為正確之判斷。從而，陳威任執上開鑑定意見書及覆議意見書主張其就系爭車禍事故之發生並無過失乙節，洵屬無據，不足採信。
㈡、陳威任於系爭車禍事故所受之損失為何？
　　經查，系爭車輛因系爭車禍毀損經評估修復費用甚鉅，難以
    修復，而系爭車輛於發生車禍事故前之市價為115萬元；陳
    威任因系爭車禍支付鑑定費用6,000元、拖吊費用4,000元，
    及寄放保養廠保管費用5萬6,000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
    詳兩造不爭執事項㈡㈢）。是陳威任因系爭車禍所生之損失為
    121萬6,000元乙節（計算式：1,150,000＋6,000＋4,000＋56,0
    00＝1,216,000），足堪認定。
㈢、陳威任得請求卓濟棕及昌盛公司連帶賠償金額為何？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
    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但於防止損
    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不法毀損他人之
    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受僱人
    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
    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
    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僱
    用人不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
    第196條、第18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損害之發生或
    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
    ，民法第217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
　⒉承上所述，卓濟棕於行駛於國道1號高速公路時，於變換車道
    至路肩時，仍有機會可透過車內後視鏡察覺路肩上超速行駛
    而至之系爭車輛，而禮讓直行車先行，自難謂對於系爭車禍
    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從而，陳威任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
    前段及第191條之2規定請求卓濟棕就系爭車禍之損失負賠償
    責任，自屬有據。其次陳威任因系爭車禍受有損失121萬6,0
    00元乙節，業經本院認定如上，而系爭車禍事故發生時，卓
    濟棕為昌盛公司員工並係於執行業務中等情，為兩造所不爭
    執(詳兩造不爭執事項㈥）。從而，陳威任請求昌盛公司應與
    卓濟棕連帶就其損失負賠償責任，亦屬有據。惟陳威任就系
    爭車禍事件之發生亦有未注意車前狀況及超速行駛之過失，
    就系爭車禍事故之發生同具有過失。陳威任就系爭車禍之發
    生與有過失，自應就其損害按其過失比例分擔責任。本院審
    酌雙方原因力之強弱，並考量陳威任於高速公路路肩超速50
    %行駛，且於卓濟棕開啟右轉方向燈後有足夠時間減速迴避
    系爭車禍事故之發生，仍未採取適當措施至系爭車禍發生，
    過失責任較大，為肇事主因應負80%過失責任；卓濟棕未禮
    讓後方之直行車，然因陳威任行駛於路肩時，較靠左側道路
    邊線，遠離右側護欄行駛，致卓濟棕未及時發現系爭車輛，
    應負20%之過失責任。是以陳威任得請求賠償之金額121萬,6
    ,000元，按其過失比例酌減80%後，卓濟棕及昌盛公司應連
    帶賠償陳威任之金額為24萬3,200元（計算式：1,216,0002
    0%＝243,200）。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
    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卓濟棕及昌盛公司分別於111年4
    月7日收受民事準備㈠狀繕本、於112年1月12日收受上訴理由
    狀繕本，有掛號郵件回執在卷可按（本院卷第61頁、第224
    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是陳威任主張原審以卓濟棕等2
    人於111年5月19日到庭為言詞辯論期日之翌日即111年5月20
    日計算其於原審請求部分之遲延利息部分應有違誤乙節，應
    屬有據。從而，陳威任於原審得請求之損失金額即23萬8,40
    0元應自111年4月8日起、於本院得請求之追加保管費損失4,
    800元應自112年1月1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為有理由，逾此範圍，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陳威任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
    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卓濟棕及昌盛公司應連帶給付24萬
    3,200元，及其中23萬8,400元自民事準備㈠狀繕本送達翌日
    即112年4月8日起、4,800元自上訴理由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
    2年1月1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之利息，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至於
    陳威任依其他請求權即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經核未
    能使陳威任受更有利之認定，本院自無庸就其餘請求權併予
    審究，附此敘明。原審就超過上開應准許部分，為卓濟棕及
    昌盛公司敗訴之判決，並為假執行之宣告，自有未洽。卓濟
    棕及昌盛公司上訴意旨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
    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另
    陳威任於本院於原請求金額範圍內變更請求之項目即保管費
    部分，部分有理由，判決如主文第4項所示；陳威任於原審
    所提出之民事準備㈠狀繕本於111年4月7日送達被告，原審誤
    為111年5月19日，爰更正原判決主文第一項有關利息起算日
    如主文第5項所示。至於上開應准許部分及不應准許之部分
    ，原審分別判命卓濟棕及昌盛公司連帶給付，並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及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及陳威任敗訴判決，核無違誤
    ，卓濟棕、昌盛公司及陳威任就此部分仍執陳詞，指摘原判
    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
五、本件事實、證據已經足夠明確，雙方所提出的攻擊或防禦方
    法及所用的證據，經過本院斟酌後，認為都不足以影響到本
    判決的結果，因此就不再逐項列出，併此說明。
六、據上論結，陳威任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卓濟
    棕及昌盛食品有限公司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
    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映如
                                    法　官　劉明潔
                                    法　官　王婉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書記官  許宸和
附表一：
編號 損失項目 原審請求金額 上訴後請求金額 1 車輛毀損 1,150,000元 1,150,000元 2 拖吊費 4,000元 4,000元 3 車輛鑑價費 6,000元 6,000元 4 保管費 32,000元 56,000元 5 精神慰撫金 300,000元 0元 6 合計 1,492,000元 1,216,000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10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陳威任  
訴訟代理人  涂文勳律師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卓濟棕  


            昌盛食品有限公司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卓福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宗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1月3日本院三重簡易庭111年度重簡字第341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陳威任並為訴之減縮，經本院於113年8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命上訴人卓濟棕與上訴人昌盛食品有限公司連帶給付超過新臺幣（下同）23萬8,400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陳威任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上訴人卓濟棕、昌盛食品有限公司之其餘上訴駁回。
四、被上訴人卓濟棕及昌盛食品公司應再給付上訴人陳威任4,800元，及自民國112年1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五、原判決主文第一項關於「民國111年5月20日」之利息起算日更正為「民國111年4月8日」。
六、上訴人陳威任之其餘上訴駁回。
七、第一審及第二審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關於上訴人陳威任上訴部分，由上訴人陳威任負擔；關於上訴人卓濟棕、昌盛食品有限公司上訴部分，由上訴人陳威任負擔60%，餘由上訴人卓濟棕、昌盛食品有限公司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於第二審程序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上開規定於簡易程序之上訴程序準用之。經查，上訴人即被上訴人陳威任（下稱陳威任）起訴時依據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即上訴人卓濟棕、昌盛食品有限公司（下逕稱其名，合稱卓濟棕等2人）連帶給付149萬2,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嗣於上訴後於本院捨棄精神慰撫金30萬元之請求，增加請求6個月保管費用2萬4,000元，因而變更請求金額為121萬6,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本院卷第33頁），陳威任上開所為係減縮應受判決之事項，合於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陳威任主張：卓濟棕於110年7月29日11時8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行經新北市○○區○道○號南向39公里300公尺路肩開放之外側路肩時，變換車道未讓直行車先行，適陳威任駕駛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行駛至該處時反應不及，而由後方追撞卓濟棕駕駛車輛(下稱系爭車禍事故)，致系爭車輛嚴重毀損，經評估修復費用甚鉅，難以修復。系爭車輛經中華民國汽車鑑價協會鑑定結果於系爭車禍事故發生時之市場交易價格為115萬元。又陳威任因系爭車禍事故支付車輛鑑定費用6,000元、車輛拖吊費用4,000元及車輛保管費用5萬6,000元，均為系爭車禍事故所生之損害。又系爭車禍事故經新北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下稱行車事故鑑定會）及新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下稱鑑定覆議會）鑑定及覆議結果，均認卓濟棕駕駛自用小貨車，變換車道未禮讓直行車先行，為肇事原因，陳威任駕駛系爭車輛無肇事原因，而行車事故鑑定會及覆議會所出具之鑑定意見及鑑定覆議意見是新北市交通局聘請、召集饒富交通經驗之十幾位專家、學者，經由嚴謹詳細之會議程序，始達成之多數共同意見，理論上應較鑑定人即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由黃國平博士單一學者之鑑定結果考慮面向更廣。系爭車禍事故地點為高速公路上坡路段，雙方及訴外人吳承迅均稱車多或路況壅塞，陳威任不可能超速40公里以上。卓濟棕自開啟右轉方向燈開始的4.7秒內，陳威任之車輛保持行駛於路肩車道，並未蛇行或偏移至他車道，卓濟棕可輕易從車身裝設的右後視鏡中看到從右側後方路肩行駛而至的陳威任自小客車。卓濟棕依然選擇向右轉入路肩車道，因而導致車禍發生，卓濟棕就本件車禍發生亦有可歸責之事由，且其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之過失，並未輕於陳威任。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2條規定併予主張，請求擇一命卓濟棕賠償陳威任所受之損失121萬6,000元。又系爭車禍事故發生時，卓濟棕為昌盛公司員工，並正執行業務中。爰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昌盛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並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陳威任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卓濟棕及昌盛公司應再給付陳威任62萬元，及其中59萬6,000元自111年4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其中2萬4,000元自上訴理由狀繕本送達即112年1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皆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答辯聲明則為：上訴駁回。
二、卓濟棕等2人則以：卓濟棕於變換車道前，有先開啟方向燈閃爍3秒以警示後方來車，嗣切入路肩時，依然與陳威任有5台車以上約30公尺之車距，切入路肩費時2秒，完成後，尚與陳威任有3台車以上約20公尺之車距，隨後再經過3秒，卓濟棕車輛始與陳威任車輛發生碰撞，其碰撞力道之大，造成陳威任車輛近乎全毀。且陳威任於警詢陳稱：「當時見前方有一台車打方向燈並往右側欲切至外側路肩，我就踩煞車，但是煞不住就撞到該車等語」，倘若屬實，互核前開監視器影像內容，陳威任至少應有8秒的反應時間，以及30公尺以上的停車距離。參照陳威任所提上證5、6，時速60公里時，約需30公尺的停車距離才能將車輛完全停住，即如陳威任依照60公里的速限行駛，當可於擦撞卓濟棕車輛之前完全煞停，是可推認陳威任看見卓濟棕車輛方向燈閃爍時之時速，應遠超過速限60公里，方會有於停車距離內卻未及煞車，乃至發生嚴重碰撞之情形。何況，卓濟棕不論於變換車道切入路肩時，抑或切入完成行駛於路肩後，均依規定以速限60公里行駛，如陳威任所言其均依60公里的速限駕駛車輛為真，則兩台相同速度的汽車，理應不會發生擦撞，可見陳威任事故當時的時速必然大於60公里，才會發生陳威任車輛追撞卓濟棕車輛之情事。卓濟棕於變換車道時，皆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規範，並無驟然任意變換車道，未保持安全距離或間隔之情事，僅因無法預見陳威任車輛正朝其駛來而釀成交通事故，系爭車禍事故乃肇因於陳威任的過失，與卓濟棕全然無關。縱使卓濟棕對於本件交通事故具有過失（假設語，卓濟棕等2人否認之），惟依前所述，本件交通事故的發生亦有一部分是因為陳威任超速、未注意前方路況並與變換車道的車輛未保持安全距離所致，系爭車禍事故，乃陳威任與卓濟棕共同所造成，其二人對於系爭車禍事故均具有原因力，依據民法第217第1項規定，陳威任仍須就其對系爭車禍事故的原因力所占比例，負與有過失責任，即卓濟棕等2人得依法減輕甚至免除賠償責任等語。並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卓濟棕等2人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陳威任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答辯聲明則為：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422頁)：
㈠、卓濟棕於110年7月29日11時8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行經新北市○○區○道○號南向39公里300公尺路肩開放之外側路肩時，為陳威任所駕駛其所有系爭車輛由後方追撞，致系爭車輛嚴重毀損。
㈡、系爭車輛經評估修復費用甚鉅，難以修復，系爭車輛發生系爭車禍事故前之市價為115萬元。
㈢、陳威任因系爭車禍支付鑑定費用6,000元、拖吊費用4,000元，及寄放保養廠保管費用5萬6,000元。
㈣、發生系爭車禍事故路段之路肩限速為時速80公里。
㈤、陳威任於一審提出於法院之民事準備一狀，於111年4月7日送達卓濟棕及昌盛食品公司。
㈥、系爭車禍事故發生時，卓濟棕為昌盛公司員工並執行業務 中。
四、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車禍事故之肇事原因為何？
　⒈經查，本院經兩造合意囑託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下稱成大基金會）就系爭車禍事故之肇事責任進行鑑定。成大基金會檢視現場監視器檔案進行影像分析：其中卓濟棕駕駛之自小貨車上行車紀錄器顯示卓濟棕之自小貨車於播放時間1-09：57-1，開啟紅色圈記的右轉方向燈，至監視器畫面1-10：01-21，開啟右轉方向燈時間已經過4.7秒等情，有行車紀錄器畫面截圖附卷可證（本院卷第298頁、第300頁）；陳威任駕駛之系爭車輛於行車紀錄器播放時間1-10：02-1，第一次出現在卓濟棕自小貨車後右側後視鏡畫面中（本院卷第301至302頁）；行車紀錄器播放時間1-10：02-2，兩車已經發生撞擊（本院卷第302頁）。基上，自陳威任之系爭車輛出現在卓濟棕自小貨車後照鏡畫面中至發生撞擊，時間約0.033秒（1/30=0.033秒），遠小於最低反應時間0.75秒，是卓濟棕並無未透過右側後視鏡觀測自小貨車右後方來車，以先察覺右後方有無來車，讓右後方路肩上的直行車先行之疏失。其次，陳威任行駛於路肩時係以靠近左側之道路邊緣行駛等情，有監視器畫面在卷可證（本院卷第321至322頁），而卓濟棕因陳威任在路肩上行駛之位置靠近左側道路邊緣行駛，導致兩車必須相隔很近，卓濟棕才能透過自小客貨車右側後視鏡看到後方行駛而至之陳威任系爭車輛之情況，可由系爭車輛最先出現於卓濟棕右側後照鏡中即位於左側邊緣可資佐證（本院卷第302頁）。而審以陳威任於系爭車禍發生前以時速120公里超速行駛（超速部分詳後述），陳威任之所以靠左側道路行駛於路肩應係因超速行駛而避開右側護欄的障礙物，亦即如陳威任不超速並行駛於路肩道路中央，卓濟棕即可較容易透過右側後視鏡看到沿路肩行駛之系爭車輛，並進而禮讓行駛在路肩之系爭車輛先行通過，即能避免系爭車禍之發生。
　⒉次查，國道1號監視器播放時間2-59：14-5之截圖畫面上有系爭車輛及卓濟棕自小貨車（本院卷第313頁），兩車間相隔之距離按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設置規則，車道白線長4公尺，兩段白線間隔6公尺，兩個白色車道線的起點距離為10公尺為計算基礎，陳威任系爭車輛車頭與卓濟棕自小貨車車頭相距約40公尺，與卓濟棕自小貨車車尾相距約30公尺。陳威任自監視器播放時間2-59：14-6至播放時間2-59：15-16行駛距離50公尺（本院卷第314頁至321頁），行駛時間為1.5秒【（20-6)/20+16/20=1.5】，即車速為33.33公尺/秒＝120公里/小時。而卓濟棕自監視器播放時間2-59：14-6播放時間2-59：14-16行駛距離不到10公尺（本院卷第313頁至314頁），行駛時間為0.55秒【（16-4)/20=0.55】，即車速不超過18.18公尺/秒＝65.45公里/小時。顯見陳威任於系爭車禍事故發生前行駛之時速已超過此路段之限速80公里，且超速比例大於50%。而卓濟棕之行車速度符合速限規定。
　⒊復審以卓濟棕於行車紀錄器播放時間1-09：57-1，已開啟右轉方向燈，至系爭車輛出現在監視畫面播放時間2-59：14-4時，卓濟棕自小貨車之右轉方向燈已開啟2.7-2.75秒，以事故路段的視線（詳本院卷第329至330頁），陳威任不可能沒有看到卓濟棕已開啟右轉之方向燈，以陳威任之車速時速120公里，以0.5公尺/秒²的減速率，2秒鐘可以減速36公里，即從12公里降至84公里，雖仍超越速限80公里，最後階段以0.75公尺/秒²的緊急剎車減速率，陳威任系爭車輛及可以迴避撞擊。亦即陳威任於發現前方卓濟棕開啟右轉方向燈時，應有足夠時間可以採取適當措施避免系爭車禍事故之發生。
　⒋綜上，卓濟棕於系爭車禍發生前駕駛自小貨車於新北市○○區○道0號39公里北往南上坡路段的爬坡車道北往南行駛，之後開啟右轉方向燈後，逐漸向右側開放行駛的路肩變換車道；陳威任同時駕駛系爭車輛，於速限80公里的上坡路段路肩上以超過120公里/小時的平均速度超速50%以上行駛，且在路肩上行駛時，較靠近左側道路邊線，遠離右側護欄行駛，未注意左前方已開啟右側閃光黃燈，逐漸變換車道至路肩中的卓濟棕自小貨車，以致追撞卓濟棕自小貨車。陳威任駕駛系爭車輛應注意依據路肩時速80公里之速限行駛，竟以時速120公里超速行駛嚴重違規，且未注意車前狀況，致追撞卓濟棕駕駛之自小貨車，陳威任違規超速行為與系爭車禍發生自存有相當因果關係，且為系爭車禍事故發生之肇事主因。卓濟棕駕駛自小貨車，雖然開啟向右變換車道右側閃光黃燈，且因陳威任行駛於路肩位置致系爭車輛於近距離始出現於右側後視鏡，然而坐在駕駛座上的卓濟棕仍有機會透過車內後視鏡或轉頭餘光，看到路肩上超速違規行駛而至之陳威任系爭車輛，而未能更充分加以迴避，亦具有相當之過失，且其過失行為與系爭車禍事件之發生，亦存有相當因果關係。　
　⒌至於行車事故鑑定會依據陳威任、卓濟棕及吳承迅警詢筆錄、道路交通事故現場照片，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卓濟棕行車影像畫面、監視器影像畫面認定卓濟棕駕駛自用小貨車，變換車道未禮讓直行車先行，為肇事原因，陳威任駕駛自用小客車，無肇事因素；鑑定覆議會亦為相同結論乙節，固有鑑定意見書及覆議意見書附卷可參（原審卷第119至121頁、第269至270頁）。惟查，行車事故鑑定會及鑑定覆議會僅依據雙方駕駛行為即卓濟棕沿國道1號往南方向行駛輔助車道，行至肇事地點，向右變換車道時未讓直行車先行，與同向行駛路肩之陳威任駕駛系爭車輛發生撞擊，並以路權歸屬即汽車變換車道時，應讓直行車先行為判斷基準，而認定卓濟棕之駕駛行為為肇事原因，陳威任駕駛系爭車輛無肇事因素。然鑑定人成大基金會除參考上開事故現場相關資料及當事人陳述外，並檢視事故現場監視器及行車紀錄器檔案進行影像分析，且以定格及擷取定格影像畫面以進行肇事過程重建，據此推論陳威任於系爭車禍事故發生時有超速行駛之違規行為，且陳威任於卓濟棕開啟右轉方向燈時應有足夠時間可減速以迴避系爭車禍事故發生之可能性。成大基金會之鑑定過程顯然具有較高之科學性及嚴謹性，自難僅以行車事故鑑定會及鑑定覆議會之結論即推翻鑑定人成大基金會之鑑定結果。又參以國道一號監視器播放時間2-59：14-6（本院卷第314頁），陳威任系爭車輛車頭與卓濟棕自小貨車車頭相距約40公尺，與卓濟棕自小貨車車尾相距約30公尺，及當時道路車輛狀況，陳威任於斯時可清楚看到左前方變換至路肩中之卓濟棕自小貨車等情，有監視器畫面截圖在卷可佐。惟陳威任於警察局交通事故談話中陳述，其發現危險時距離對方約10-15m等語，有警詢筆錄在卷可參（第原審卷第67頁）。顯見陳威任於警詢陳述內容與事實不符。而行車事故鑑定會及鑑定覆議會依據有瑕疵之當事人陳述內容，自難為正確之判斷。從而，陳威任執上開鑑定意見書及覆議意見書主張其就系爭車禍事故之發生並無過失乙節，洵屬無據，不足採信。
㈡、陳威任於系爭車禍事故所受之損失為何？
　　經查，系爭車輛因系爭車禍毀損經評估修復費用甚鉅，難以修復，而系爭車輛於發生車禍事故前之市價為115萬元；陳威任因系爭車禍支付鑑定費用6,000元、拖吊費用4,000元，及寄放保養廠保管費用5萬6,000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詳兩造不爭執事項㈡㈢）。是陳威任因系爭車禍所生之損失為121萬6,000元乙節（計算式：1,150,000＋6,000＋4,000＋56,000＝1,216,000），足堪認定。
㈢、陳威任得請求卓濟棕及昌盛公司連帶賠償金額為何？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但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第196條、第18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
　⒉承上所述，卓濟棕於行駛於國道1號高速公路時，於變換車道至路肩時，仍有機會可透過車內後視鏡察覺路肩上超速行駛而至之系爭車輛，而禮讓直行車先行，自難謂對於系爭車禍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從而，陳威任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191條之2規定請求卓濟棕就系爭車禍之損失負賠償責任，自屬有據。其次陳威任因系爭車禍受有損失121萬6,000元乙節，業經本院認定如上，而系爭車禍事故發生時，卓濟棕為昌盛公司員工並係於執行業務中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詳兩造不爭執事項㈥）。從而，陳威任請求昌盛公司應與卓濟棕連帶就其損失負賠償責任，亦屬有據。惟陳威任就系爭車禍事件之發生亦有未注意車前狀況及超速行駛之過失，就系爭車禍事故之發生同具有過失。陳威任就系爭車禍之發生與有過失，自應就其損害按其過失比例分擔責任。本院審酌雙方原因力之強弱，並考量陳威任於高速公路路肩超速50%行駛，且於卓濟棕開啟右轉方向燈後有足夠時間減速迴避系爭車禍事故之發生，仍未採取適當措施至系爭車禍發生，過失責任較大，為肇事主因應負80%過失責任；卓濟棕未禮讓後方之直行車，然因陳威任行駛於路肩時，較靠左側道路邊線，遠離右側護欄行駛，致卓濟棕未及時發現系爭車輛，應負20%之過失責任。是以陳威任得請求賠償之金額121萬,6,000元，按其過失比例酌減80%後，卓濟棕及昌盛公司應連帶賠償陳威任之金額為24萬3,200元（計算式：1,216,00020%＝243,200）。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卓濟棕及昌盛公司分別於111年4月7日收受民事準備㈠狀繕本、於112年1月12日收受上訴理由狀繕本，有掛號郵件回執在卷可按（本院卷第61頁、第224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是陳威任主張原審以卓濟棕等2人於111年5月19日到庭為言詞辯論期日之翌日即111年5月20日計算其於原審請求部分之遲延利息部分應有違誤乙節，應屬有據。從而，陳威任於原審得請求之損失金額即23萬8,400元應自111年4月8日起、於本院得請求之追加保管費損失4,800元應自112年1月1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逾此範圍，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陳威任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卓濟棕及昌盛公司應連帶給付24萬3,200元，及其中23萬8,400元自民事準備㈠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4月8日起、4,800元自上訴理由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月1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至於陳威任依其他請求權即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經核未能使陳威任受更有利之認定，本院自無庸就其餘請求權併予審究，附此敘明。原審就超過上開應准許部分，為卓濟棕及昌盛公司敗訴之判決，並為假執行之宣告，自有未洽。卓濟棕及昌盛公司上訴意旨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另陳威任於本院於原請求金額範圍內變更請求之項目即保管費部分，部分有理由，判決如主文第4項所示；陳威任於原審所提出之民事準備㈠狀繕本於111年4月7日送達被告，原審誤為111年5月19日，爰更正原判決主文第一項有關利息起算日如主文第5項所示。至於上開應准許部分及不應准許之部分，原審分別判命卓濟棕及昌盛公司連帶給付，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及陳威任敗訴判決，核無違誤，卓濟棕、昌盛公司及陳威任就此部分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
五、本件事實、證據已經足夠明確，雙方所提出的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的證據，經過本院斟酌後，認為都不足以影響到本判決的結果，因此就不再逐項列出，併此說明。
六、據上論結，陳威任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卓濟棕及昌盛食品有限公司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映如
                                    法　官　劉明潔
                                    法　官　王婉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書記官  許宸和
附表一：
		編號

		損失項目

		原審請求金額

		上訴後請求金額



		1

		車輛毀損

		1,150,000元

		1,150,000元



		2

		拖吊費

		4,000元

		4,000元



		3

		車輛鑑價費

		6,000元

		6,000元



		4

		保管費

		32,000元

		56,000元



		5

		精神慰撫金

		300,000元

		0元



		6

		合計

		1,492,000元

		1,216,000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10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陳威任  
訴訟代理人  涂文勳律師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卓濟棕  

            昌盛食品有限公司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卓福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宗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1月3日本院三重簡易庭111年度重簡字第341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陳威任並為訴之減縮，經本院於113年8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命上訴人卓濟棕與上訴人昌盛食品有限公司連帶給付超過新臺幣（下同）23萬8,400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陳威任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上訴人卓濟棕、昌盛食品有限公司之其餘上訴駁回。
四、被上訴人卓濟棕及昌盛食品公司應再給付上訴人陳威任4,800元，及自民國112年1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五、原判決主文第一項關於「民國111年5月20日」之利息起算日更正為「民國111年4月8日」。
六、上訴人陳威任之其餘上訴駁回。
七、第一審及第二審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關於上訴人陳威任上訴部分，由上訴人陳威任負擔；關於上訴人卓濟棕、昌盛食品有限公司上訴部分，由上訴人陳威任負擔60%，餘由上訴人卓濟棕、昌盛食品有限公司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於第二審程序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上開規定於簡易程序之上訴程序準用之。經查，上訴人即被上訴人陳威任（下稱陳威任）起訴時依據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即上訴人卓濟棕、昌盛食品有限公司（下逕稱其名，合稱卓濟棕等2人）連帶給付149萬2,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嗣於上訴後於本院捨棄精神慰撫金30萬元之請求，增加請求6個月保管費用2萬4,000元，因而變更請求金額為121萬6,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本院卷第33頁），陳威任上開所為係減縮應受判決之事項，合於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陳威任主張：卓濟棕於110年7月29日11時8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行經新北市○○區○道○號南向39公里300公尺路肩開放之外側路肩時，變換車道未讓直行車先行，適陳威任駕駛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行駛至該處時反應不及，而由後方追撞卓濟棕駕駛車輛(下稱系爭車禍事故)，致系爭車輛嚴重毀損，經評估修復費用甚鉅，難以修復。系爭車輛經中華民國汽車鑑價協會鑑定結果於系爭車禍事故發生時之市場交易價格為115萬元。又陳威任因系爭車禍事故支付車輛鑑定費用6,000元、車輛拖吊費用4,000元及車輛保管費用5萬6,000元，均為系爭車禍事故所生之損害。又系爭車禍事故經新北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下稱行車事故鑑定會）及新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下稱鑑定覆議會）鑑定及覆議結果，均認卓濟棕駕駛自用小貨車，變換車道未禮讓直行車先行，為肇事原因，陳威任駕駛系爭車輛無肇事原因，而行車事故鑑定會及覆議會所出具之鑑定意見及鑑定覆議意見是新北市交通局聘請、召集饒富交通經驗之十幾位專家、學者，經由嚴謹詳細之會議程序，始達成之多數共同意見，理論上應較鑑定人即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由黃國平博士單一學者之鑑定結果考慮面向更廣。系爭車禍事故地點為高速公路上坡路段，雙方及訴外人吳承迅均稱車多或路況壅塞，陳威任不可能超速40公里以上。卓濟棕自開啟右轉方向燈開始的4.7秒內，陳威任之車輛保持行駛於路肩車道，並未蛇行或偏移至他車道，卓濟棕可輕易從車身裝設的右後視鏡中看到從右側後方路肩行駛而至的陳威任自小客車。卓濟棕依然選擇向右轉入路肩車道，因而導致車禍發生，卓濟棕就本件車禍發生亦有可歸責之事由，且其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之過失，並未輕於陳威任。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2條規定併予主張，請求擇一命卓濟棕賠償陳威任所受之損失121萬6,000元。又系爭車禍事故發生時，卓濟棕為昌盛公司員工，並正執行業務中。爰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昌盛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並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陳威任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卓濟棕及昌盛公司應再給付陳威任62萬元，及其中59萬6,000元自111年4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其中2萬4,000元自上訴理由狀繕本送達即112年1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皆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答辯聲明則為：上訴駁回。
二、卓濟棕等2人則以：卓濟棕於變換車道前，有先開啟方向燈閃爍3秒以警示後方來車，嗣切入路肩時，依然與陳威任有5台車以上約30公尺之車距，切入路肩費時2秒，完成後，尚與陳威任有3台車以上約20公尺之車距，隨後再經過3秒，卓濟棕車輛始與陳威任車輛發生碰撞，其碰撞力道之大，造成陳威任車輛近乎全毀。且陳威任於警詢陳稱：「當時見前方有一台車打方向燈並往右側欲切至外側路肩，我就踩煞車，但是煞不住就撞到該車等語」，倘若屬實，互核前開監視器影像內容，陳威任至少應有8秒的反應時間，以及30公尺以上的停車距離。參照陳威任所提上證5、6，時速60公里時，約需30公尺的停車距離才能將車輛完全停住，即如陳威任依照60公里的速限行駛，當可於擦撞卓濟棕車輛之前完全煞停，是可推認陳威任看見卓濟棕車輛方向燈閃爍時之時速，應遠超過速限60公里，方會有於停車距離內卻未及煞車，乃至發生嚴重碰撞之情形。何況，卓濟棕不論於變換車道切入路肩時，抑或切入完成行駛於路肩後，均依規定以速限60公里行駛，如陳威任所言其均依60公里的速限駕駛車輛為真，則兩台相同速度的汽車，理應不會發生擦撞，可見陳威任事故當時的時速必然大於60公里，才會發生陳威任車輛追撞卓濟棕車輛之情事。卓濟棕於變換車道時，皆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規範，並無驟然任意變換車道，未保持安全距離或間隔之情事，僅因無法預見陳威任車輛正朝其駛來而釀成交通事故，系爭車禍事故乃肇因於陳威任的過失，與卓濟棕全然無關。縱使卓濟棕對於本件交通事故具有過失（假設語，卓濟棕等2人否認之），惟依前所述，本件交通事故的發生亦有一部分是因為陳威任超速、未注意前方路況並與變換車道的車輛未保持安全距離所致，系爭車禍事故，乃陳威任與卓濟棕共同所造成，其二人對於系爭車禍事故均具有原因力，依據民法第217第1項規定，陳威任仍須就其對系爭車禍事故的原因力所占比例，負與有過失責任，即卓濟棕等2人得依法減輕甚至免除賠償責任等語。並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卓濟棕等2人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陳威任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答辯聲明則為：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422頁)：
㈠、卓濟棕於110年7月29日11時8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行經新北市○○區○道○號南向39公里300公尺路肩開放之外側路肩時，為陳威任所駕駛其所有系爭車輛由後方追撞，致系爭車輛嚴重毀損。
㈡、系爭車輛經評估修復費用甚鉅，難以修復，系爭車輛發生系爭車禍事故前之市價為115萬元。
㈢、陳威任因系爭車禍支付鑑定費用6,000元、拖吊費用4,000元，及寄放保養廠保管費用5萬6,000元。
㈣、發生系爭車禍事故路段之路肩限速為時速80公里。
㈤、陳威任於一審提出於法院之民事準備一狀，於111年4月7日送達卓濟棕及昌盛食品公司。
㈥、系爭車禍事故發生時，卓濟棕為昌盛公司員工並執行業務 中。
四、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車禍事故之肇事原因為何？
　⒈經查，本院經兩造合意囑託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下稱成大基金會）就系爭車禍事故之肇事責任進行鑑定。成大基金會檢視現場監視器檔案進行影像分析：其中卓濟棕駕駛之自小貨車上行車紀錄器顯示卓濟棕之自小貨車於播放時間1-09：57-1，開啟紅色圈記的右轉方向燈，至監視器畫面1-10：01-21，開啟右轉方向燈時間已經過4.7秒等情，有行車紀錄器畫面截圖附卷可證（本院卷第298頁、第300頁）；陳威任駕駛之系爭車輛於行車紀錄器播放時間1-10：02-1，第一次出現在卓濟棕自小貨車後右側後視鏡畫面中（本院卷第301至302頁）；行車紀錄器播放時間1-10：02-2，兩車已經發生撞擊（本院卷第302頁）。基上，自陳威任之系爭車輛出現在卓濟棕自小貨車後照鏡畫面中至發生撞擊，時間約0.033秒（1/30=0.033秒），遠小於最低反應時間0.75秒，是卓濟棕並無未透過右側後視鏡觀測自小貨車右後方來車，以先察覺右後方有無來車，讓右後方路肩上的直行車先行之疏失。其次，陳威任行駛於路肩時係以靠近左側之道路邊緣行駛等情，有監視器畫面在卷可證（本院卷第321至322頁），而卓濟棕因陳威任在路肩上行駛之位置靠近左側道路邊緣行駛，導致兩車必須相隔很近，卓濟棕才能透過自小客貨車右側後視鏡看到後方行駛而至之陳威任系爭車輛之情況，可由系爭車輛最先出現於卓濟棕右側後照鏡中即位於左側邊緣可資佐證（本院卷第302頁）。而審以陳威任於系爭車禍發生前以時速120公里超速行駛（超速部分詳後述），陳威任之所以靠左側道路行駛於路肩應係因超速行駛而避開右側護欄的障礙物，亦即如陳威任不超速並行駛於路肩道路中央，卓濟棕即可較容易透過右側後視鏡看到沿路肩行駛之系爭車輛，並進而禮讓行駛在路肩之系爭車輛先行通過，即能避免系爭車禍之發生。
　⒉次查，國道1號監視器播放時間2-59：14-5之截圖畫面上有系爭車輛及卓濟棕自小貨車（本院卷第313頁），兩車間相隔之距離按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設置規則，車道白線長4公尺，兩段白線間隔6公尺，兩個白色車道線的起點距離為10公尺為計算基礎，陳威任系爭車輛車頭與卓濟棕自小貨車車頭相距約40公尺，與卓濟棕自小貨車車尾相距約30公尺。陳威任自監視器播放時間2-59：14-6至播放時間2-59：15-16行駛距離50公尺（本院卷第314頁至321頁），行駛時間為1.5秒【（20-6)/20+16/20=1.5】，即車速為33.33公尺/秒＝120公里/小時。而卓濟棕自監視器播放時間2-59：14-6播放時間2-59：14-16行駛距離不到10公尺（本院卷第313頁至314頁），行駛時間為0.55秒【（16-4)/20=0.55】，即車速不超過18.18公尺/秒＝65.45公里/小時。顯見陳威任於系爭車禍事故發生前行駛之時速已超過此路段之限速80公里，且超速比例大於50%。而卓濟棕之行車速度符合速限規定。
　⒊復審以卓濟棕於行車紀錄器播放時間1-09：57-1，已開啟右轉方向燈，至系爭車輛出現在監視畫面播放時間2-59：14-4時，卓濟棕自小貨車之右轉方向燈已開啟2.7-2.75秒，以事故路段的視線（詳本院卷第329至330頁），陳威任不可能沒有看到卓濟棕已開啟右轉之方向燈，以陳威任之車速時速120公里，以0.5公尺/秒²的減速率，2秒鐘可以減速36公里，即從12公里降至84公里，雖仍超越速限80公里，最後階段以0.75公尺/秒²的緊急剎車減速率，陳威任系爭車輛及可以迴避撞擊。亦即陳威任於發現前方卓濟棕開啟右轉方向燈時，應有足夠時間可以採取適當措施避免系爭車禍事故之發生。
　⒋綜上，卓濟棕於系爭車禍發生前駕駛自小貨車於新北市○○區○道0號39公里北往南上坡路段的爬坡車道北往南行駛，之後開啟右轉方向燈後，逐漸向右側開放行駛的路肩變換車道；陳威任同時駕駛系爭車輛，於速限80公里的上坡路段路肩上以超過120公里/小時的平均速度超速50%以上行駛，且在路肩上行駛時，較靠近左側道路邊線，遠離右側護欄行駛，未注意左前方已開啟右側閃光黃燈，逐漸變換車道至路肩中的卓濟棕自小貨車，以致追撞卓濟棕自小貨車。陳威任駕駛系爭車輛應注意依據路肩時速80公里之速限行駛，竟以時速120公里超速行駛嚴重違規，且未注意車前狀況，致追撞卓濟棕駕駛之自小貨車，陳威任違規超速行為與系爭車禍發生自存有相當因果關係，且為系爭車禍事故發生之肇事主因。卓濟棕駕駛自小貨車，雖然開啟向右變換車道右側閃光黃燈，且因陳威任行駛於路肩位置致系爭車輛於近距離始出現於右側後視鏡，然而坐在駕駛座上的卓濟棕仍有機會透過車內後視鏡或轉頭餘光，看到路肩上超速違規行駛而至之陳威任系爭車輛，而未能更充分加以迴避，亦具有相當之過失，且其過失行為與系爭車禍事件之發生，亦存有相當因果關係。　
　⒌至於行車事故鑑定會依據陳威任、卓濟棕及吳承迅警詢筆錄、道路交通事故現場照片，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卓濟棕行車影像畫面、監視器影像畫面認定卓濟棕駕駛自用小貨車，變換車道未禮讓直行車先行，為肇事原因，陳威任駕駛自用小客車，無肇事因素；鑑定覆議會亦為相同結論乙節，固有鑑定意見書及覆議意見書附卷可參（原審卷第119至121頁、第269至270頁）。惟查，行車事故鑑定會及鑑定覆議會僅依據雙方駕駛行為即卓濟棕沿國道1號往南方向行駛輔助車道，行至肇事地點，向右變換車道時未讓直行車先行，與同向行駛路肩之陳威任駕駛系爭車輛發生撞擊，並以路權歸屬即汽車變換車道時，應讓直行車先行為判斷基準，而認定卓濟棕之駕駛行為為肇事原因，陳威任駕駛系爭車輛無肇事因素。然鑑定人成大基金會除參考上開事故現場相關資料及當事人陳述外，並檢視事故現場監視器及行車紀錄器檔案進行影像分析，且以定格及擷取定格影像畫面以進行肇事過程重建，據此推論陳威任於系爭車禍事故發生時有超速行駛之違規行為，且陳威任於卓濟棕開啟右轉方向燈時應有足夠時間可減速以迴避系爭車禍事故發生之可能性。成大基金會之鑑定過程顯然具有較高之科學性及嚴謹性，自難僅以行車事故鑑定會及鑑定覆議會之結論即推翻鑑定人成大基金會之鑑定結果。又參以國道一號監視器播放時間2-59：14-6（本院卷第314頁），陳威任系爭車輛車頭與卓濟棕自小貨車車頭相距約40公尺，與卓濟棕自小貨車車尾相距約30公尺，及當時道路車輛狀況，陳威任於斯時可清楚看到左前方變換至路肩中之卓濟棕自小貨車等情，有監視器畫面截圖在卷可佐。惟陳威任於警察局交通事故談話中陳述，其發現危險時距離對方約10-15m等語，有警詢筆錄在卷可參（第原審卷第67頁）。顯見陳威任於警詢陳述內容與事實不符。而行車事故鑑定會及鑑定覆議會依據有瑕疵之當事人陳述內容，自難為正確之判斷。從而，陳威任執上開鑑定意見書及覆議意見書主張其就系爭車禍事故之發生並無過失乙節，洵屬無據，不足採信。
㈡、陳威任於系爭車禍事故所受之損失為何？
　　經查，系爭車輛因系爭車禍毀損經評估修復費用甚鉅，難以修復，而系爭車輛於發生車禍事故前之市價為115萬元；陳威任因系爭車禍支付鑑定費用6,000元、拖吊費用4,000元，及寄放保養廠保管費用5萬6,000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詳兩造不爭執事項㈡㈢）。是陳威任因系爭車禍所生之損失為121萬6,000元乙節（計算式：1,150,000＋6,000＋4,000＋56,000＝1,216,000），足堪認定。
㈢、陳威任得請求卓濟棕及昌盛公司連帶賠償金額為何？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但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第196條、第18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
　⒉承上所述，卓濟棕於行駛於國道1號高速公路時，於變換車道至路肩時，仍有機會可透過車內後視鏡察覺路肩上超速行駛而至之系爭車輛，而禮讓直行車先行，自難謂對於系爭車禍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從而，陳威任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191條之2規定請求卓濟棕就系爭車禍之損失負賠償責任，自屬有據。其次陳威任因系爭車禍受有損失121萬6,000元乙節，業經本院認定如上，而系爭車禍事故發生時，卓濟棕為昌盛公司員工並係於執行業務中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詳兩造不爭執事項㈥）。從而，陳威任請求昌盛公司應與卓濟棕連帶就其損失負賠償責任，亦屬有據。惟陳威任就系爭車禍事件之發生亦有未注意車前狀況及超速行駛之過失，就系爭車禍事故之發生同具有過失。陳威任就系爭車禍之發生與有過失，自應就其損害按其過失比例分擔責任。本院審酌雙方原因力之強弱，並考量陳威任於高速公路路肩超速50%行駛，且於卓濟棕開啟右轉方向燈後有足夠時間減速迴避系爭車禍事故之發生，仍未採取適當措施至系爭車禍發生，過失責任較大，為肇事主因應負80%過失責任；卓濟棕未禮讓後方之直行車，然因陳威任行駛於路肩時，較靠左側道路邊線，遠離右側護欄行駛，致卓濟棕未及時發現系爭車輛，應負20%之過失責任。是以陳威任得請求賠償之金額121萬,6,000元，按其過失比例酌減80%後，卓濟棕及昌盛公司應連帶賠償陳威任之金額為24萬3,200元（計算式：1,216,00020%＝243,200）。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卓濟棕及昌盛公司分別於111年4月7日收受民事準備㈠狀繕本、於112年1月12日收受上訴理由狀繕本，有掛號郵件回執在卷可按（本院卷第61頁、第224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是陳威任主張原審以卓濟棕等2人於111年5月19日到庭為言詞辯論期日之翌日即111年5月20日計算其於原審請求部分之遲延利息部分應有違誤乙節，應屬有據。從而，陳威任於原審得請求之損失金額即23萬8,400元應自111年4月8日起、於本院得請求之追加保管費損失4,800元應自112年1月1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逾此範圍，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陳威任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卓濟棕及昌盛公司應連帶給付24萬3,200元，及其中23萬8,400元自民事準備㈠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4月8日起、4,800元自上訴理由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月1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至於陳威任依其他請求權即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經核未能使陳威任受更有利之認定，本院自無庸就其餘請求權併予審究，附此敘明。原審就超過上開應准許部分，為卓濟棕及昌盛公司敗訴之判決，並為假執行之宣告，自有未洽。卓濟棕及昌盛公司上訴意旨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另陳威任於本院於原請求金額範圍內變更請求之項目即保管費部分，部分有理由，判決如主文第4項所示；陳威任於原審所提出之民事準備㈠狀繕本於111年4月7日送達被告，原審誤為111年5月19日，爰更正原判決主文第一項有關利息起算日如主文第5項所示。至於上開應准許部分及不應准許之部分，原審分別判命卓濟棕及昌盛公司連帶給付，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及陳威任敗訴判決，核無違誤，卓濟棕、昌盛公司及陳威任就此部分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
五、本件事實、證據已經足夠明確，雙方所提出的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的證據，經過本院斟酌後，認為都不足以影響到本判決的結果，因此就不再逐項列出，併此說明。
六、據上論結，陳威任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卓濟棕及昌盛食品有限公司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映如
                                    法　官　劉明潔
                                    法　官　王婉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書記官  許宸和
附表一：
編號 損失項目 原審請求金額 上訴後請求金額 1 車輛毀損 1,150,000元 1,150,000元 2 拖吊費 4,000元 4,000元 3 車輛鑑價費 6,000元 6,000元 4 保管費 32,000元 56,000元 5 精神慰撫金 300,000元 0元 6 合計 1,492,000元 1,216,000元 



